
附件五十一之二、門閂／鉸鏈 

1. 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 

1.1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使用於M1及 N1類車輛乘員進出門及尾

門之新型式門閂與鉸鏈，應符合本項規定。 

1.2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使用於M1及 N1類車輛乘員進出門及尾

門，其各型式門閂與鉸鏈應符合本項規定；已符合本基準項次「五十一之

一」規定之既有型式門閂與鉸鏈，若其裝設2.5.2完全鎖定系統，則另應符

合本項5.13.1.1之規定；已符合本基準項次「五十一之一」規定之既有型式

門閂與鉸鏈，若其未裝設2.5.2完全鎖定系統，則視同符合本項之規定。 

1.2.1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使用於 M1及 N1類車輛具有潛在風

險使乘員因車輛碰撞而彈出車外之尾門，其各型式門閂與鉸鏈應符合

本項規定；已符合本基準項次「五十一之一」規定之既有型式門閂與

鉸鏈，若其裝設2.5.2完全鎖定系統，則另應符合本項5.13.1.1之規定；

已符合本基準項次「五十一之一」規定之既有型式門閂與鉸鏈，若其

未裝設2.5.2完全鎖定系統，則視同符合本項之規定。 

1.3 使用於具封閉式車室之 L5類車輛之各型式門閂與鉸鏈，應符合本項7.之規

定。 

1.4 除幼童專用車以外之車輛，申請少量車型安全審驗者，得免符合本項規定。 

1.5 申請逐車少量車型安全審驗之車輛，得免符合本項規定。 

1.6 檢測機構得依本項基準調和之聯合國車輛安全法規(UN Regulations)，UN 

R11 04系列及其後續相關修正規範進行測試。 

2.名詞釋義： 

2.1 輔助門閂：指不論有無半閂狀態，具有全閂狀態的門閂，且裝設在具有主

要門閂系統的車門或車門系統。 

2.2 輔助門閂系統機構：指至少有一個輔助門閂及門扣組成之機構。 

2.3 尾門：指位於車輛最尾端的車門或車門系統，可供車室內外相通且無相關

阻隔進出、以及具有潛在風險使乘員因車輛碰撞而彈出之裝置，其不包括： 

  (a)行李廂蓋。 

  (b)完全由玻璃材料組成直接裝設於玻璃材料上的車門或者窗戶其門閂及

／或鉸鏈系統。 

2.4 車體連件：指鉸鏈固定於車體結構的部份。 

2.5 附加防護： 

2.5.1 兒童安全鎖系統：指能夠獨立作動及解除，阻斷由車內門把或其他解

鎖裝置作動門鎖的裝置，其可為手動式或電動式，並可裝設於車輛上

車輛內任何位置。 

2.5.2 完全鎖定系統(Full locking system)：若非藉由此系統之作動，則所有車

門皆無法藉由車內之車門釋放門把或車內之其他門閂釋放控制裝置進

行操作。 

2.6 車門關閉警告系統：指在點火開關打開且門閂系統未於全閂狀態下，可提

供駕駛人明亮會作動視覺訊號之系統，該訊號位在駕駛人可清楚看見之

處。 

2.7 車門鉸鏈系統：指使用一個或多個的鉸鏈以作為車門的支撐。 

2.8 門閂系統機構：指至少有一個門閂及門扣組成之機構。 

2.9 車門連件：指鉸鏈固定於車門上的部分，構成一可動性的機構。 



2.10 車門系統：車門、門閂、門扣、鉸鏈及滑軌之組合，及車門上其他之車門

支撐組件與其週邊門框。雙扇式車門之車門系統包括其兩扇車門。 

2.11 雙扇式車門：指一個系統有兩個車門，前車門或在車廂邊端的車門先開

啟，並連結帶動後車門或以螺栓連結的車門隨後打開。 

2.12 叉形螺栓：指當門閂於鎖定位置時嚙合於門扣上的門閂部分。 

2.13 叉形螺栓開啟方向：指相反於門扣進入門閂使與叉形螺栓嚙合的方向。 

2.14 全閂狀態：指門閂將車門保持在完全閉合位置之狀態。 

2.15 鉸鏈：指用來連結車門及車體並且控制車門擺徑以利乘員進出的元件。 

2.16 鉸鏈軸銷：指鉸鏈連結車門及車體且作為擺動軸的部分。 

2.17 門閂：指用以讓車門於車體上保持閉合的裝置。 

2.18 主要門閂：指兼具有全閂和半閂狀態的門閂，且製造廠指定為「主要門

閂」裝置。製造廠可能在之後不會更改這樣的指定。應依要求提供特定車

種或車型的主要門閂資料。 

2.19 主要門閂系統機構：至少有一主要門閂及門扣組成。 

2.20 半閂狀態：指車門保持在半閉合位置之狀態。 

2.21 前側車門：指當椅背調整至最接近垂直及最末端位置，於側方觀看，應有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開口區域在駕駛座椅背最末端之前方，以利乘員直接

進出車輛。 

2.22 後側車門：指當椅背調整至最接近垂直及最末端位置，於側方觀看，應有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開口區域在駕駛座椅背最末端之後方，以利乘客直接

進出車輛。 

2.23 門扣：指讓門閂嚙合以保持車門在全閂或半閂狀態之機件。 

2.24 行李廂蓋：指一個可動式蓋板可讓物品由車外進入車輛的一個空間，並藉

由固定式隔板或固定式椅背或可向下摺疊的椅背而與車室完全區隔。 

3. 門閂與鉸鏈之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3.1 車輛型式系列。 

3.2 門閂型式。 

3.3 車門固定機件（鉸鏈）型式。 

3.4 門閂與車門固定機件（鉸鏈）在車體結構上之安裝方式。 

3.5 滑動門型式。 

4. 一般規格： 

4.1 本規定適用所有側方車門、尾門及車門組件，而摺疊式車門、捲動式車門、

可分離式車門及用於緊急逃生之車門除外。 

4.2 門閂 

4.2.1 每一個有鉸鏈的車門系統應至少有一個主要門閂系統。 

4.2.2 每一個滑動門系統應裝配下列其中一項： 

 (a)一個主要門閂系統，或 

 (b)一個具有全閂狀態的門閂系統及一個車門關閉警告系統。 

5. 試驗方法與基準： 

5.1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門閂負載試驗方法 

5.1.1 負載測試一（如圖一）。 

5.1.1.1 全閂狀態 

5.1.1.1.1 安裝門閂及門扣於執行測試之底座上。門閂及門扣設定在全閂

狀態，讓嚙合方向平行於底座連桿。 



5.1.1.1.2 施加九百牛頓之負載使門閂及門扣於車門開啟方向分離。 

5.1.1.1.3 依5.2.1.1所述方向及圖四所示，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

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且在此間紀錄下最大拉力

值。 

5.1.1.2 半閂狀態 

5.1.1.2.1 安裝門閂及門扣於執行測試之底座上。門閂及門扣設定在半閂

狀態，讓嚙合方向平行於底座連桿。 

5.1.1.2.2 施加九百牛頓之負載使門閂及門扣於車門開啟方向分離。 

5.1.1.2.3 依5.2.1.1所述方向及圖四所示，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

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且在此間紀錄下最大拉力

值。 

5.1.1.2.4 門閂的測試板應有一個讓門扣進入的開口，且開口應如該門閂

所安裝於車門週邊。 

5.1.2 負載測試二（如圖二）。 

5.1.2.1 全閂狀態 

5.1.2.1.1 安裝門閂及門扣於執行測試之底座上。門閂及門扣設定在全閂

狀態。 

5.1.2.1.2 依5.2.2.1所述方向及圖四所示，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

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且在此間紀錄下最大拉力

值。 

5.1.2.2 半閂狀態 

5.1.2.2.1 安裝門閂及門扣於執行測試之底座上。門閂及門扣設定在半閂

狀態。 

5.1.2.2.2 依5.2.2.1所述方向及圖四所示，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

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且在此間紀錄下最大拉力

值。 

5.1.3 負載測試三（僅適用於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如圖三）。 

5.1.3.1 安裝門閂及門扣於執行測試之底座上。門閂及門扣設定在全閂狀

態。 

5.1.3.2 依5.2.3所述方向及圖四所示，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拉力

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且在此間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2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門閂負載試驗基準 

5.2.1 負載測試一 

5.2.1.1 在全閂狀態且門閂及門扣不被受到二次相互壓縮的情況下，於垂

直門閂表面的方向施加一萬一千牛頓的負載，每一個主要門閂系

統及輔助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2.1.2 在半閂狀態時，於上述規定之方向施加四千五百牛頓的負載，主要

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2.2 負載測試二 

5.2.2.1 在全閂狀態時，於叉形螺栓開啟方向且平行於門閂表面的方向施

加九千牛頓的負載，每一個主要門閂系統及輔助門閂系統應不可

脫開。 

5.2.2.2 在半閂狀態時，於上述規定之方向施加四千五百牛頓的負載，主要

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2.3 負載測試三（適用於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 

5.2.3.1 於鉸鏈軸銷之垂直方向上施加九千牛頓的負載，車門的每一個主

要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全閂狀態。 

 

 
圖一：門閂–負載測試一之抗拉測試設備 

 

 
圖二：門閂–負載測試二之抗拉測試 

 



 
圖三：門閂–負載測試三之抗拉測試（適用於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 

 

 
圖四：門閂靜態負載試驗拉力方向 

 

5.3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門閂慣性負載試驗 

5.3.1 方法1-計算 

5.3.1.1 以數值分析方式決定門閂系統抵抗慣性負載能力。彈性力是指在

裝設位置及在釋放位置產生最小彈性力的平均值。摩擦力的影響

及作功不列入計算之考量。若會限制門閂打開，則在組件上牽引的

重力亦可省略。計算中得省略這些，因為其本身提供了額外的安全

性。 

5.3.1.2 計算的考量-需可計算每個組件或次總成在特定方向的最小慣性負

載之阻抗，於任何方向施加三十 g 的慣性負載，其總合阻抗應確

保門閂系統（當裝設於車門上時）維持閂合狀態，圖五為範例說明。 



5.3.2 方法2-整車動態測試 

5.3.2.1 測試準備 

5.3.2.1.1 應牢靠固定完成車或車殼，使加速時，確保其碰撞脈衝曲線在

表一與圖六定義的區帶內。 

5.3.2.1.2 車門得加以繫綁以避免損傷用以紀錄車門開啟的設備。 

5.3.2.1.3 安裝用以紀錄車門開啟的設備。 

5.3.2.1.4 關閉要測試的車門並確認門閂於全閂狀態，車門不上鎖，若有

窗戶則關閉所有窗戶。 

5.3.2.2 測試方向（如圖七） 

5.3.2.2.1 縱向面設定1-使車輛或車殼縱軸與加速裝置對正，模擬前方碰

撞。 

5.3.2.2.2 縱向面設定2-使車輛或車殼縱軸與加速裝置對正，模擬後方碰

撞。 

5.3.2.2.3 橫向面設定1-使車輛或車殼橫軸與加速裝置對正，模擬駕駛側

之側方碰撞。 

5.3.2.2.4 橫向面設定2（僅適用在每一側有不同之車門配置）-使車輛或

車殼橫軸與加速裝置對正，模擬駕駛側對向方位之側方碰撞。 

5.3.3 方法3-車門動態測試 

5.3.3.1 測試準備 

5.3.3.1.1 安裝個別的或整組的車門總成至測試夾具上。每一個車門及門

扣應對應實車的位置安裝且須符合慣性測試的方向規定。 

5.3.3.1.2 安裝測試夾具到加速裝置（台車）上。 

5.3.3.1.3 安裝用以紀錄車門開啟的設備。 

5.3.3.1.4 確認門閂於全閂狀態，車門繫綁且不上鎖，若有窗戶則關閉窗

戶。 

5.3.3.2 測試方向（如圖七） 

5.3.3.2.1 縱向面設定1-使加速裝置上之車門次系統朝向前方碰撞方向。 

5.3.3.2.2 縱向面設定2-使加速裝置上之車門次系統朝向後方碰撞方向。 

5.3.3.2.3 橫向面設定1-使加速裝置上之車門次系統朝向駕駛側側方碰

撞方向。 

5.3.3.2.4 橫向面設定2-使加速裝置上之車門次系統朝向駕駛側對向方

位側方碰撞方向。 

5.3.3.2.5 垂直面設定1（適用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使加速裝置上車門

次系統之垂直軸（於車輛上裝設之狀況）與加速裝置之中軸對

正，模擬車輛翻覆，施加負載的方向為由車門最頂端往最底端

（於車輛上裝設之狀況）。 

5.3.3.2.6 垂直面設定2（適用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使加速裝置上車門

次系統之垂直軸（於車輛上裝設之狀況）與加速裝置之中軸對

正，模擬車輛翻覆，於上述垂直面1之施加負載的相反方向施

加負載（於車輛上裝設之狀況）。 

5.3.4 方法2及3之測試操作 

5.3.4.1 在至少三十毫秒的期間保持至少三十 g 的加速度，並使該加速度

維持在表一及圖六所示之脈衝波形區帶內。 

5.3.4.2 應依照下列方向加速測試裝置： 



5.3.4.2.1 方法2之測試： 

5.3.4.2.1.1 如5.3.2.2.1所述之方向。 

5.3.4.2.1.2 如5.3.2.2.2所述之方向。 

5.3.4.2.1.3 如5.3.2.2.3所述之方向。 

5.3.4.2.1.4 如5.3.2.2.4所述之方向。 

5.3.4.2.2 方法3之測試： 

5.3.4.2.2.1 如5.3.3.2.1所述之方向。 

5.3.4.2.2.2 如5.3.3.2.2所述之方向。 

5.3.4.2.2.3 如5.3.3.2.3所述之方向。 

5.3.4.2.2.4 如5.3.3.2.4所述之方向。 

5.3.4.2.2.5 如5.3.3.2.5所述之方向。 

5.3.4.2.2.6 如5.3.3.2.6所述之方向。 

5.3.4.3 若有任何的脈衝點超過三十六 g 且符合測試規範，則此測試可視

為合格。 

5.3.4.4 確認車門於測試過程中未開啟與關閉。 

 

 
圖五：慣性負載 – 計算範例 

 

 

 

 

 



表一 加速度脈衝區帶 

上邊界 下邊界 

點 時間（毫秒） 加速度(g) 點 時間（毫秒） 加速度(g) 

A 0 6 E 5 0 

B 20 36 F 25 30 

C 60 36 G 55 30 

D 100 0 H 70 0 

 

 
圖六：加速度脈衝區帶 

 
圖七：慣性負載測試之座標系統 

已知： 

門閂系統減速度30g 

按鈕之平均彈性力＝0.459kgf 

制動爪輸出扭力＝0.0459kgf m 

a = 30g (m/s2) 

F = ma = m*30g = m*294.2 

M1 = 0.0163kg 

M2 = 0.0227kg 

M3 = 0.0122kg 

M4 = 0.0422kg 

d1 = 31.50mm 

d2 = 10.67mm 

d3 = 4.83mm 

d4 = 31.50mm 

X＝縱向面 

Y＝橫向面 

Z＝垂直面 



d5 = 37.59mm 

d6 = 1.90mm 

F1 = M1 x a – 圈狀彈簧平均負載 = (0.0163kg x 30g) - 0.459kgf = 0.03kgf 

F2 = M2 x a = 0.0227kg x 30g = 0.681kgf 

F3 = M3/2 x a = 0.0122kg/2 x 30g = 0.183kgf 

Σ Mo = F1 x d1 + F2 x d2 - F3 x d3 

= 0.03 x 31.5 + 0.681 x 10.67 - 0.183 x 4.83 

= 7.33kgf mm 

F5 = Mo/d4 = 7.33/31.5 = 0.2328kgf 

F6 = M4 x a = 0.0422kg x 30g = 1.266kgf 

Σ Mo =制動爪輸出扭力- (F5 d5 + F6 d6)/1000 

= 0.0459 - (0.2328 x 37.59 + 1.266 x 1.9)/1000 

= 0.0347kgf m 

5.4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門閂慣性負載試驗基準 

每一個主要門閂系統及輔助門閂系統應符合5.4.1及5.4.2之動態規定或依

5.4.3計算抵抗慣性負載之能力。 

5.4.1 在全閂狀態時，於門閂系統（包括門閂及其作動機件）上以平行於車

輛縱向軸與橫向軸方向施加三十 g 的慣性負載，每一個有鉸鏈的車門

上其主要門閂系統及輔助門閂系統均應不可脫開。 

5.4.2 在全閂狀態時，於門閂系統（包括門閂及其活動機件）上以平行於車

輛垂直軸方向施加三十 g 的慣性負載，每一個有鉸鏈的尾門上其主要

門閂系統及輔助門閂系統均應不可脫開。 

5.4.3 需可計算每個組件或次總成在特定方向的最小慣性負載之阻抗，於

5.4.1及5.4.2規定之方向施加三十 g 的慣性負載，其總合阻抗應確保門

閂系統當裝設於車門上時維持閂合狀態。 

5.5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鉸鏈試驗  

5.5.1 多重鉸鏈系統 

5.5.1.1 縱向負載測試（如圖八） 

5.5.1.1.1 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車上的位置

（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使系統中兩個鉸鏈最

末端的距離為四百零六正負四公釐。在車輛縱向面方向通過鉸

鏈軸銷的中心線施加負載，如圖九。 

5.5.1.1.2 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

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不合格，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1.2 橫向負載測試（如圖八） 

5.5.1.2.1 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車上的位置

（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使系統中兩個鉸鏈最

末端的距離為四百零六正負四公釐。在車輛橫向面方向通過鉸

鏈軸銷的中心線施加負載，如圖九。 

5.5.1.2.2 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

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不合格，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1.3 垂直負載測試（適用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如圖八） 

5.5.1.3.1 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車上的位置

（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使系統中兩個鉸鏈最

末端的距離為四百零六正負四公釐。在垂直於縱向面、橫向面

的方向，通過鉸鏈軸銷的中心線施加負載，如圖九。 



5.5.1.3.2 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

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不合格，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2 單一鉸鏈的評估。在某些情況，必要時得測試鉸鏈系統中的個別鉸鏈。

當依下列程序測試，單一鉸鏈測試結果應符合5.6.1的規定（例：在一

個具有2個鉸鏈的系統中，單一鉸鏈應能承受施加於整個系統負載之百

分之五十）。 

5.5.2.1 縱向負載測試：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

車上的位置（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在車輛縱向面

方向通過鉸鏈軸銷的中心線施加負載，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

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不合格，

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2.2 橫向負載測試：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

車上的位置（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在車輛橫向面

方向通過鉸鏈軸銷的中心線施加負載，在達到規定負載之前所施

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不合格，

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2.3 垂直負載測試：鉸鏈系統安裝至測試設備上。鉸鏈中心線應對應實

車上的位置（車門完全閉合）安裝。為了測試目的，在垂直於縱向

面及橫向面方向的鉸鏈軸銷中心線施加負載，在達到規定負載之

前所施加之拉力速率應不大於每分鐘五公釐。任一鉸鏈脫開即為

不合格，在測試時紀錄下最大拉力值。 

5.5.3 對於琴鍵式的鉸鏈，鉸鏈間隔的規定不適用，且更改測試設備以便測

試負載施加於整個鉸鏈。 

 
圖八：靜態測試配置 

 



5.6 裝配有鉸鏈的車門，鉸鏈試驗基準 

5.6.1 每一個車門鉸鏈系統應符合以下： 

(a)可以撐托住車門。 

(b)施加縱向負載一萬一千牛頓後不可脫離。 

(c)施加橫向負載九千牛頓後不可脫離。 

(d)於垂直方向開啟之車門，於鉸鏈施加垂直負載九千牛頓後不可脫

離。 

5.6.2 前述規定係依5.5測試方法執行。 

5.6.3 若鉸鏈系統內的單一鉸鏈替代整個鉸鏈系統的測試，則其應承受鉸鏈

系統中所有鉸鏈數量對應之等比例負載。 

5.6.4 裝有後部鉸鏈且獨立於其他車門操作的側車門： 

(a)當車速高於或等於每小時四公里，內側門把應無法作動，及 

(b)該等車門應具有車門關閉警告系統。 

5.7 側滑動門：門閂負載試驗 

測試方法同5.1.1及5.1.2。 

5.8 側滑動門：門閂負載試驗基準  

5.8.1 負載測試一 

5.8.1.1 在全閂狀態情況下，於垂直門閂表面的方向施加一萬一千牛頓的

負載，應至少有一個門閂系統不可脫開。 

5.8.1.2 主要門閂系統在半閂狀態時，於上述規定之方向施加四千五百牛

頓的負載，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8.2 負載測試二 

5.8.2.1 在全閂狀態情況下，於叉形螺栓開啟方向且平行於門閂表面的方

向，施加九千牛頓的負載，應至少有一個門閂系統不可脫開。 

5.8.2.2 主要門閂系統在半閂狀態時，於上述規定之方向施加四千五百牛

頓的負載，主要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9 側滑動門：門閂慣性負載試驗   

  測試方法同5.3。 

5.10 側滑動門：門閂慣性負載試驗基準 

每一個符合5.8.1及5.8.2之門閂系統，應符合5.10.1的動態測試要求或

5.10.2慣性負載計算要求。 

5.10.1 門閂系統於在全閂狀態時，以平行於車輛縱向軸與橫向軸方向，鎖定

裝置不鎖定之下，於門閂系統（包括門閂及其作動機件）上施加三十

g的慣性負載，門閂系統應不可脫開。  

5.10.2 可對每個組件或次總成計算最小慣性負載之阻抗，於5.8.1及5.8.2規定

之方向施加三十 g的慣性負載，其總合阻抗應確保門閂系統當裝設於

車門上時維持閂合狀態。 

5.11 側滑動門：完整車門系統試驗 

5.11.1 一般規定 

5.11.1.1 可使用完成車或具有滑動門及其支撐組件的車殼執行測試。 

5.11.1.2 使用可施加兩個負載的設備，依5.12規定施加橫向且向外側之負

載。該設備包括以下元件： 

5.11.1.2.1 施加兩個負載的平板。 

5.11.1.2.2 可於橫向且向外側施加負載的兩個負載設備，位移量至少有



三百公釐。 

5.11.1.2.3 兩個有足以測量受測值的荷重計。 

5.11.1.2.4 兩個線性位移量測設備，以於測試期間測量負載設備的位移

量。 

5.11.1.2.5 可量測車門內側與門框外緣間距離的設備，該距離應至少有

一百公釐。 

5.11.2 測試準備 

5.11.2.1 由滑動門上移除所有的內飾板及裝飾用的零組件。 

5.11.2.2 移除座椅及任何干涉測試設備安裝與操作的零組件與所有支撐

結構、任何與車門重疊之非結構元件及造成不適當位移之施力平

板。 

5.11.2.3 安裝施加負載的設備及相關支撐骨架至測試車的地板上。當施予

負載時，每一施力裝置及其相關之支撐結構應牢固於車門之水平

表面上。 

5.11.2.4 對於包含有一個門閂／門扣之處，確認出滑動門前緣及後緣，或

其鄰接滑動門的車輛骨架。 

5.11.2.5 關閉滑動門，確認所有的車門支撐組件完全的作動。 

5.11.2.6 對於任何包含一個門閂／門扣的受測車門邊緣，應依下列程序執

行： 

5.11.2.6.1 用以施加負載的平板，其長一百五十公釐、寬五十公釐、厚

度至少十五公釐。平板邊緣應有半徑六公釐正負一公釐之圓

角。 

5.11.2.6.2 將施加負載的設備及施加負載的平板靠放在車門，使負載施

加水平且垂直於車輛縱向中心線，且垂直方向上定位於門閂

／門扣在車門安裝處。 

5.11.2.6.3 施加負載的平板之長邊應平行且盡量靠近於車門之內邊緣，

但平板前緣不得超出車門內緣十二點五公釐。 

5.11.2.7 對於任何包含一個以上門閂／門扣的受測車門邊緣，應依下列程

序執行： 

5.11.2.7.1 可施加負載的平板長三百公釐、寬五十公釐、厚度至少十五

公釐。平板邊緣應有半徑六公釐正負一公釐之圓角。 

5.11.2.7.2 將施加負載的設備及施加負載的平板靠放在車門，使負載施

加水平且垂直於車輛縱向中心線，且垂直方向上定位於門閂

／門扣總成最外緣間之中點。 

5.11.2.7.3 施加負載的平板之長邊應平行且盡量靠近於車門之內邊緣，

但平板前緣不得超出車門內緣十二點五公釐。 

5.11.2.8 對於任何不包含至少一個以上門閂／門扣的受測車門邊緣，應依

下列程序執行： 

5.11.2.8.1 可施加負載的平板長三百公釐、寬五十公釐、厚度至少十五

公釐。 

5.11.2.8.2 將施加負載的設備及施加負載的平板靠放在車門，使負載施

加水平且垂直於車輛縱向中心線，且垂直方向上定位於車門

邊緣長度之中點，以避開與車窗玻璃接觸。 

5.11.2.8.3 施加負載的平板應盡量靠近車門邊緣。施加負載的平板不需



直立。 

5.11.2.9 車門解鎖，無任何額外的零件或組件可接合或固定於側滑動門或

其組件上。 

5.11.2.10 裝上用以量測測試過程期間車門分離距離的裝備。 

5.11.2.11 放置施加負載的設施，以使施加負載的平板接觸滑動門的內側。 

5.11.3 測試程序 

5.11.3.1 依製造廠指定，以每分鐘施力達到二千牛頓之方式移動每一個施

加負載的設備，直到每一個施加負載的設備施加力量達到九千牛

頓或任一個施加負載的設備總位移量達到三百公釐。 

5.11.3.2 若有一個施加負載的設備比另一施加負載的設備提早達到九千

牛頓，應保持九千牛頓的負載，直到另一施加負載的設備也達到

九千牛頓。 

5.11.3.3 一旦兩個施加負載的設備達到九千牛頓，停止往前移動，並保持

該負載至少十秒鐘。 

5.11.3.4 如上述保持施加負載的設備的位置，且在六十秒內測量門框外部

邊緣與車門內側之間沿著車門周圍的分離距離。 

 
圖九：垂直方向開啟車門之靜態負載測試方向 



 
 

圖十：側滑動門完整車門系統試驗 

 

5.12 側滑動門：完整車門系統試驗基準 

5.12.1 滑軌及滑座總成或其他撐托滑動門的構件，當全閂狀態時，沿著車門

橫向軸施加總合一萬八千牛頓的負載，應不可從車門門框上分離。 

5.12.2 若有下列任一情形產生即視為不合格︰ 

5.12.2.1 當保持規定的負載時，車門內側與門框外側邊緣間之分離處允許

直徑一百公釐之球體順暢通過。 

5.12.2.2 任一負載施加設備之總位移量達到三百公釐。 

5.13 車門鎖定 

5.13.1 每扇車門應至少裝設一個鎖定裝置，當門鎖定時，應防止由門外門把

或其他之外部門閂釋放控制之作動，且車內有提供作動功能及鎖定之

釋放／嚙合裝置。 

5.13.1.1 若安裝完全鎖定系統，則其僅能在點火開關位於引擎非運轉模式

（或電動車輛處於非傳動模式）下被作動，且應至少結合以下其

中一項方式裝設： 

(a)車內偵測警報系統或其他能夠偵測乘員移動之配備，若偵測到

乘客室內有乘員移動情況，則應禁止完全鎖定系統之設定；或 

(b)於點火開關關閉（或電動車輛處於非傳動模式）且完全鎖定系

統作動中，仍可由車內作動聲音警告裝置（如喇叭）。 

5.13.2 後側車門 

每扇後側車門應至少裝設一個鎖定裝置，當鎖定時，應防止由門內門把

或其他之內部門閂釋放控制之作動，需要由個別操作來解開車門鎖定及

作動門內門把或其他之內部門閂釋放控制。 

5.13.2.1 鎖定裝置可分為以下種類： 

(a)兒童安全鎖系統，或 



(b)位於車內之鎖定釋放／嚙合裝置，讓駕駛者或者門邊乘客容易

操作。 

5.13.2.2 上述(a)及(b)為可允許之附加鎖定特性。 

5.13.3 尾門 

每扇裝設有一個門內門把或其他之內部門閂釋放控制之尾門，應於車

內至少裝設一個鎖定裝置，當鎖定時，應防止門內門把或其他之內部

門閂釋放控制之作動，需要由個別操作來解開車門鎖定及作動門內門

把或其他之內部門閂釋放控制。 

5.13.3.1 鎖定裝置可為下列種類之ㄧ： 

(a)兒童安全鎖系統，或 

(b)位於車內且容易操作之鎖定釋放／嚙合裝置，或 

(c)當車速高於或等於四公里／小時，使該車門無法藉由車內門把或

其他之車內門閂釋放控制裝置進行操作之系統，或 

(d)上述(a)、(b)或(c)之任意組合。 

6. 申請者於申請認證測試時應至少提供規定所需受驗件（或檢測所必要車輛部

份）及下列文件。 

6.1 規定3.之規格資料，與受驗件圖示及／或照片。 

6.1.1 車門及其門閂與車門支撐組件之詳圖（適當比例）。 

6.1.2 門閂及車門支撐組件之技術描述。 

7. 使用於具有車門之 L5類車輛之門閂／鉸鏈規定 

7.1 試驗方法與基準 

7.1.1 每扇車門應裝設一個可將車門保持在關閉位置之裝置。車門可裝設有

鉸鏈及／或其他保持機構、系統或裝置，且車門關閉時仍可具有連接

到外部之間隙及開口。 

7.1.2 每扇車門應能承受平底撞槌(ram)以水平朝外方向施加之二千牛頓施

力（即位於車輛橫向平面）。撞槌之末端直徑不超過五十公釐及可具有

圓形邊緣。該施力應於車門中心或橫向垂直面中之另一點上，該點通

過最靠近試驗車門之座椅位置 R 點，其高度對應於 R 點或五百公釐以

上。試驗期間，應移除妨礙施力之內裝、組件或其他配件。 

7.1.2.1 將車門保持於關閉位置之一個或多個裝置，於達到規定最小施力

之零點二秒內不應失效、釋放或完全打開，且於施力移除後車門應

保持關閉。允許因材質彎曲產生之外部間隙及開口。 


